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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事项说明

价格分类：  表1为免费服务项目，表2为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项目，表3至表6为市场调节价项目。

适用对象：  对公客户

收费依据：  本价目表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14年第1号）、《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
            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6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于取消和暂停商业银行部
            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7〕1250号）等相关规定制定。

优惠政策：1.免收网上银行业务U盾工本费、客户证书预植费、客户证书费等33项手续费，详见《免费服务项目表》。                                  

          2.向小微企业、“三农”、社会公益等领域提供金融服务时，免收贷款服务费、贷款承诺费、出具意向性文件手续
            费、咨询顾问手续费和资信证明手续费。

          3.对民营企业减免贷款服务费、贷款承诺费、咨询顾问手续费、出具意向性文件手续费和资信证明手续费。

            上述优惠政策至本价目表失效日终止。

价格说明：1.除支票、本票、银行汇票外的各类凭证工本费和邮费按照实际成本据实收取。

          2.费用计价单位为人民币的，可收取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外币按费用收取当日我行公布的对客即期买入价折算；
            费用计价单位为美元的，可收取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人民币按费用收取当日我行公布的对客即期卖出价折算，
            外币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各类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折算。

          3.办理各类业务时发生的诉讼费、境外银行费用等其他费用，按实收取。

咨询投诉：  电话：010-66075766

编号规则：  本价目表中的收费项目编号由5位数字组成，从左至右依次为：第1位数字为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市场调节价的区分码，

            1代表政府指导价、2代表政府定价、3代表市场调节价；第2-3位数字为收费项目大类区分码，01代表政府指导价、

            02代表政府定价、03至10代表市场调节价中不同收费项目大类；第4-5位数字为同一收费项目大类下收费项目逐项顺序号。



表 1 

免费服务项目表

序号 免费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1 支票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支票业务。

2 本票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本票业务。

3 本票挂失费 为客户办理本票挂失。

4 本票工本费 出售给客户的本票凭证。

5 银行汇票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银行汇票业务。

6 银行汇票挂失费 为客户办理银行汇票挂失。

7 银行汇票工本费 出售给客户的银行汇票凭证。

8 网上银行U盾工本费 为客户提供用于注册企业网上银行的介质。

9 网上银行客户证书预植费 为客户提供存放标识客户身份的数字证书，并对客户发送的网上银行交易住处进行数字签名的实物安全介质。

10 网上银行客户证书费 为客户提供企业网上银行安全认证服务。

11 账户信息查询 为客户查询账户信息。

12 补制对账单和回单 为客户补制对账单或回单。

13 汇入汇款 收到境外汇入款，并按照指示将款项解付给收款人。

14 汇出汇款的挂失、止付 汇款人或持票人丢失汇票后，应汇款人的指示办理票汇挂失中止付款时收取的费用。

15 进口代收单据转同业 根据委托行委托，将代收单据转往同业由其向付款人提示付款而收取的费用。

16 进口代收提示承兑 提示客户承兑。

17 光票托收退票 境外代收银行退回委托收款的外币银行汇票、本票等票据时收取的退票费。

18 跟单托收无偿放单 不付款放单。

19 跟单托收退单 退回单据。

20 跟单托收修改托收指示 修改托收指示。

21 出口跟单信用证和国内卖方信用证撤证 撤销信用证。

22 出口跟单信用证和国内卖方信用证异地配单 寄单行换单。

23 出口跟单信用证和国内卖方信用证催收 催收信用证项下款项。

24 委托收款、托收承付邮寄划回
向客户提供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服务。

25 委托收款、托收承付电报划回

26 单位主动信件查询
向客户提供非银行工作差错造成的未收到款项的查询服务。

27 单位主动电报查询

28 信件退汇
向客户提供退汇服务。

29 电报退汇

30 开户手续费 为客户提供结算账户开户服务。

31 账户管理费 为客户在我行开立账户提供账户维护与管理等相关服务。

32 合同变更手续费 应客户要求，为其提供贷款期限、还款方式、贷款利率、保证人、抵押物等要素变更服务。

33 印鉴服务手续费 为客户提供变更预留印章（含公章、财务专用章或个人名章）及印鉴挂失服务。



表 2

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项目表

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10101
对公跨行柜台

转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转移到其他
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每笔1万元以下（含1万元），收费不超过5元；
1万—10万元（含10万元），不超过10元；
10万—50万元（含50万元），不超过15元；
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不超过20元；
100万元以上，不超过0.002%，最高收费200元。

政府指导价

20201 支票工本费 出售给客户的支票凭证。 每份0.4元。

政府定价

20202 支票挂失费 为客户办理支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表 3

 市场调节价—支付结算类服务价格表

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30301
汇入

汇款

汇入汇款的退汇和
收款人转汇手续费

根据收款人要求，将已解付的汇款退回汇款人，视同一笔新的汇出汇款业

务办理，并收取汇出手续费；

因汇款信息有误等原因，向汇出行退汇；

根据收款人要求，将已解付的汇款转汇给第三人时，视同一笔新的汇出汇
款业务办理，并收取汇出手续费。

收款人的退汇：按汇款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低50元，最高1000元，

              另加电讯费；

非收款人的退汇：100元/笔，一次性收取；

收款人的转汇：按汇款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低50元，最高1000元，
              另加电讯费。

30302
汇入款原币转往同业

手续费
汇入款项不结汇原币直接划转同业同币种账户时收取的手续费 。

按汇款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低50元，最高1000元，另加电讯费；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303
汇出

汇款

汇出汇款手续费 根据客户委托，以约定汇款方式将款项支付给境内/外收款人。 按汇款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低50元，最高1000元，另加电讯费。

30304
汇出汇款的修改和

退汇手续费

根据汇款人要求，为其修改汇款指示而收取的费用；

根据汇款人或收款人的要求，将已汇出款项退还给汇款人而收取的费用。
100元/笔，另加电讯费，一次性收取。

30305 银行

承兑

汇票

手续费 向客户提供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结算服务。 按票面金额的0.5‰一次性收取。

30306 承诺费 承诺付款。
按照敞口部分一次性收取承诺费，即：承诺费=（承诺金额-保证金）*费率；

承兑期限在三个月以内（含）费率1%-2%；三个月以上费率2%-3%。

30307

进口代收手续费

进口代收：根据委托行委托向付款人提示付款而收取的费用。
光票代收：按代收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低20元，最高500元；

跟单代收：按代收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低100元，最高2000元。

30308 修改：对进口代收内容进行修改。
如修改金额，按“进口代收”收费标准执行；其他修改：100元/笔；

如同时修改金额和其他内容，按“进口代收”收费标准执行。

30309 无偿放单：根据委托行指示，不付款即向付款人释放单据时收取的费用。
200元/笔，国外来单面函中注明“不收取货款”时收此费用，不另收“进口代

收”手续费。

30310 退单：根据委托行要求将单据退回时收取的费用。 100元/笔，通过我行代收的跟单托收被退单，按笔向委托方收取。

30311 空运单放货证明/提单背书：银行收单前/后对提单背书。
银行收单前：按货款金额的0.5‰一次性收取，最低500元，
            全额保证金按最低标准收取；

银行收单后：50元/笔，一次性收取。

30312

光票托收手续费

光票托收：凭委托收款的金融票据或有价凭证向代收行或付款人收款时收

取的费用。
按托收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低50元，最高500元。

30313
受益人要求退汇/转汇（已解付）：根据收款人（委托人）要求，将收汇
并已解付的外币银行汇票/本票款项以电讯方式退回付款人/转往第三人

时，视同一笔新的汇出汇款业务收取手续费。

按托收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低50元，最高1000元，另加电讯费。

30314

跟单托收手续费

跟单托收：出口单据托收。 按托收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低100元，最高2000元。

30315 转让货款划拨：划拨代理出口货款。 200元/笔，代理出口项下向委托方收取。

30316 收汇款原币转往同业：收汇款不结汇直接入同业同币种账户。
按汇款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高1000元，另加电讯费；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317 代开进口跟单信用证手续费 应申请银行要求，向受益人开立信用证。 按开证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318 代开进口跟单信用证承兑费 我行代理委托行开立的信用证项下对外承诺付款。 按承兑金额0.006‰/天收取，天数按承兑期限计算；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30319

进口跟单信用证和

国内买方信用证手续费

开证：开立信用证。
按开证金额（含溢装金额）的1.5‰一次性收取，最低300元，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320 修改：对信用证内容进行修改。

如修改信用证金额，增额情况以“增加金额”为基数按开证费率计算，减额情
况按100元/笔收取（减额情况下，原开证手续费不予退回）；如修改信用证有

效期或其它内容按100元/笔收取；全额保证金开立的信用证修改金额、效期或

其他内容均按100元/笔收取。如同时修改信用证金额、效期等内容，则按上述

修改内容分别计算后加总。

30321 撤证：撤销未到效期的信用证。 100元/笔

30322 承兑/远期付款承诺：承诺付款。
按承兑金额的0.03‰/天收取，最低5元，天数按承兑期限计算，一次性收取；

全额保证金可免收。

30323 退单：退回单据。 200元/笔

30324 空运单放货证明/提单背书：银行收单前/后对提单背书。

银行收单前：按货款金额的0.5‰一次性收取，最低500元，

            全额保证金按最低标准收取；

银行收单后：50元/笔，一次性收取。

30325 不符点处理费：处理不符点单据。
500元/笔，向国外银行收取等值外汇，可参照国外银行收费标准按对等原则

执行。

30326

出口跟单信用证和
国内卖方信用证手续费

通知/转递：通知/转递信用证。

通知/转递信用证：200元/笔；
修改信用证的通知：100元/笔，

                  如系保兑信用证下增额修改，按“保兑”收费标准执行；

开立信用证之前的预先通知：100元/笔。

30327 付款：指定我行为付款行收取的付款费用。 按付款金额的1.5‰一次性收取，最低200元。

30328 转让信用证：根据开证行指示办理转让信用证时收取的费用。 按信用证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低150元。

30329 转让货款划拨：划拨代理出口货款。 200元/笔，代理出口项下向委托方收取。

30330 款项让渡：将信用证应收款项让渡给境内/境外受让方时收取的费用。
境内300元/笔，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境外500元/笔，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331 议付/审单：审核信用证项下单据。 按议付/审单金额的1.25‰一次性收取，最低200元。

30332 退单：退回信用证项下单据。 200元/笔

30333 收汇款原币入收款人账：收汇款不结汇直接入收款人同币种账户。
按汇款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高500元，另加电讯费；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334 收汇款原币转往同业：收汇款不结汇直接入同业同币种账户。
按汇款金额的1‰一次性收取，最高1000元，另加电讯费；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335
信用证（含备用信用证）保兑保兑费：应申请银行要求，对其开立/保付/

承兑的信用证向受益人提供保兑。

按保兑金额的0.006‰/天收取，天数按保兑期限计算，一次性收取，收费时限

截止到信用证的有效期结束。

30336 电讯费 协助客户接收或发送各类SWIFT报文等。
150元/笔,特别长的电报可酌情加收。全电开证或保函300元/笔，特别长的电

报可酌情加收。

30337 查询手续费 代客户向国外银行查询。 100元/笔；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338 代核印鉴/密押手续费 代核对银行印鉴/密押。 100元/笔

30339 代加押手续费 代给电报加押。 300元/笔

30340
协定

结算

政府间协定结算手续费 办理政府间协定结算时收取的费用。 按协定结算金额的1.25‰收取。

30341 易货贸易结算手续费 办理易货贸易结算时收取的费用。 按易货贸易金额的3‰收取，最低200元。

30342 边境贸易结算手续费 办理边境贸易结算时收取的费用。 按边境贸易金额的3‰收取，最低200元。



表 4

市场调节价—担保及承诺类服务价格表

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30401 贷款承诺费
对借款人在有效提款期内未提用贷款额度而准备一定资金
以备借款人提用收取的费用，是对银行资金准备及资本占
用的补偿。

按应提未提贷款余额的1%/年分期或一次性收取；
或视业务具体情况与客户协商定价。

30402 出具意向性文件
出具对某客户或某项目表示融资支持或开立保函的意向的
文件，包括兴趣函、意向书、承诺函、融资框架及融资协
议等。

2000元/份，一次出具多份同一内容、事项的，每份加收100元；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403 提前还款违约金
因违反合同约定提前归还贷款或贸易融资款项而需向我行
支付的费用。

提前还款违约金=提前还款金额×剩余贷款期限（月数）
×0.05‰（未满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对于逆序还款项目，计算提前还款天数时原则上不超过360天，
超过360天的按360天计算；对于我行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借款
人不需缴纳提前还款违约金。

30404 开立融资性保函担保费 以银行信用为申请人的融资行为开立保函。 按保函金额的0.04‰-0.08‰/天收取。

30405

开立非融资性
保函担保费

投标保函

以银行信用为申请人的非融资行为开立保函。

按保函金额的0.005‰-0.01‰/天收取。

30406 付款保函 按保函金额的0.02‰-0.04‰/天收取。

30407

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质量
（维修）保函、留置金保函、
关税保付保函、劳务合作备用
金保函及其他非融资性保函

按保函金额的0.01‰-0.02‰/天收取。

30408 保函修改或撤销
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对已开立的保函进行修改或解除保函
责任。

200元/笔；修改增额或展期，另外按开立保函费率计收增额或展
期部分新增担保费。

30409 保函通知 收到保函并核实一致性后将保函通知客户。 200元/笔

30410 代客索赔 代理客户向保函开立行索赔。
按索赔金额的1.25‰收取，
最低为500元/笔，最高为5000元/笔。

30411 代开/转开保函担保费 应申请银行要求，向受益人开立保函。 按对企业客户开立保函担保费收费标准的50%收取。



表 5

市场调节价—国际业务类服务价格表

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30501 贷款服务费

对于境外借款人项目，提供贷款融资安排和管理等服务时，或是
为了补偿我行在境外贷款项目项下承担的国别风险，可根据国际
惯例收取管理费、安排费、前端费、风险费等，具体收费项目名
称按照国际惯例确定。

依据风险、工作量等因素与客户协商定价。

30502 转贷业务费
为借款人（或委托人）提供的转贷（或代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对外联络、咨询服务、收付款项及审核、代理收付款项及审核、
债务核对与统计、结售汇和结算等业务。

按财政部规定执行，具体如下：
    一类项目，转贷金额1000万美元（含）以下的项目，年费率不高
于0.25%；转贷金额1000万美元以上至5000万美元（含）的项目，年费
率不高于0.20%；转贷金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年费率不高于
0.15%。
    二类项目，转贷金额1000万美元（含）以下的项目，年费率不高
于0.30%；转贷金额1000万美元以上至5000万美元（含）的项目，年费
率不高于0.25%；转贷金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年费率不高于
0.20%。
    对代理项目，协议贷款金额5000万美元以下（不含5000万美元）
的项目，年费率不高于0.20%；协议贷款金额5000万美元以上（含5000
万美元）的项目，年费率不高于0.15%。
    贷款币种为非美元货币的，协议贷款金额可按项目转贷或者执行
协议签署日上月月底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中间价进行折算。
    除转贷委托项目外，转贷自营项目的转贷业务费率视项目情况与
借款人协商定价。

30503 出口双保理/卖方双保理手续费
联系进口（或买方）保理商，缮制并发送报文，审核处理合同、
提单、报关单、介绍信和商业发票等单据，办理放款、催收、还
款等手续。

融资类：按不超过应收账款转让金额的2%一次性收取，
        进口(或买方)保理商手续费另收；
信用便利类：按应收账款转让金额的1‰-2%一次性收取，
            进口(或买方)保理商手续费另收。

30504 进口双保理/买方双保理手续费
调查进口商（或买方）资信，缮制并发送报文，审核处理合同、
提单、报关单、介绍信和商业发票等单据。

按应收账款转让金额的1‰-2%一次性收取。

30505

福费廷（含境内外福费
廷）/出口融信通

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福费廷/出口融信通业务的处理费，提供债权买断、
无追索权融资、风险规避等服务。

按不超过融资金额的2%一次性收取。

30506 为客户办理中介式福费廷业务的手续费。 视业务具体情况与客户协商定价。

30507 承诺费
向客户承诺在未来一定时间内按照既定价格和条件买入未到期债
权而收取的费用。

按“已承诺未放款融资金额×承诺费率（协议约定）×承诺期/360”
收取。

30508 风险承担费 为客户承担较特殊的未到期债权风险而收取的费用。 依据风险等因素与客户协商定价。

30509
其他贸易融资业务手续费
（含国际国内贸易融资）

为客户提供方案设计、询价、缮制协议、审核资料、政策咨询等
服务时收取的业务手续费。

按不超过融资金额的2%一次性收取。

30510
风险参与风险承担费
（含境内外风险参与）

为风险出让行承担未到期债权风险而收取的费用。 依据风险等因素与出让行协商定价。

30511 同业代付手续费 提供产品方案设计、寻找银行交易对手、业务协议审核等服务。 依据委托行风险情况与客户协商定价。



表 6

市场调节价—其他类服务价格表

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30601

投资银行及
咨询顾问类

银团贷款服务费

银团成员接受客户委托，为客户提供银团筹组、包销安排、贷款
承诺、银团事务管理及协调等服务，根据承担的银团成员角色和
职责不同收取相关费用，包括：安排费、承诺费、代理费、参加
费等，具体收费项目名称按照银团协议或国际惯例确定。

安排费/前端费：按银团贷款总额的0.25%一次性收取；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代理费/管理费：按银团贷款总额的0.05%/年收取；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承诺费：  按应提未提贷款余额的0.2%/年收取；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参加费等：按照银团融资方案有关规定执行。

30602 债券承销手续费 根据客户要求，为其办理债券承销业务。
按年费率不低于承销额度的1‰收取手续费；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603 信贷资产证券化服务费
我行作为项目发起机构和贷款服务机构，提供贷款本息收取、贷
款逾期处置、文件保管、出具贷款管理服务报告等服务。

视业务具体情况与客户协商定价。

30604 信贷资产转让手续费
为与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信贷资产提供后续
管理、代收本息、转让安排等服务。

依据市场供求、风险状况、交易成本等因素与受让方协商定价。

30605 咨询顾问手续费
根据客户要求，为客户的投融资业务、财务管理、资本运营、兼
并与重组、资产及债务管理、企业运营等提供信息咨询、策划、
分析和方案设计等服务。

依据服务内容、占用时间及资源、客户情况等因素与客户协商定价。

30606 资信调查手续费
根据客户委托，通过本行或资信调查公司调查企业资产信用状况
时收取的服务费用。

1000元/笔

30607 资信证明手续费
根据客户要求，开立其在我行办理存款、贷款、结算、担保等业
务的情况证明。

200元/份，同一内容的多份文件每件加收100元；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608 询证函手续费
应第三方要求，对客户在我行开办业务情况等询证内容进行调查
核实并予以确认。

200元/份，同一内容的多份文件每件加收100元；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701

金融市场类

利率、汇率衍生品加点或
upfront前端费或期权费

按客户需求，为客户规避利率风险、外币对之间的汇率风险。
各经营单位在总分行平盘价基础上，根据市场、风险、综合成本情况
自行加点，确定对客户的报价，加价应公平合理。

30702
结售汇业务加点或

upfront前端费或期权费
为客户需求办理的人民币与外汇之间兑换的业务，包括即期结售
汇业务和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业务。

根据经营需要决定挂牌货币，并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于银行汇价的相关规定，各经营单位在总分行平盘价基础上，自行
加点确定对客户的报价，加价应公平合理，且应符合监管及行内的有
关规定。

30801 电子银行类 网上银行转账汇款手续费 为客户提供转账汇款服务。
对于通过网上银行办理跨行转账汇款和系统内使用外部系统转账汇款
的业务，参照柜台业务收费标准收取转账汇款手续费；对于系统内使
用我行系统转账汇款的业务，免收手续费。



编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30901
代理类

委托贷款管理手续费
由委托人提供资金，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
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协助收回贷款本息并按照
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向委托人收取的相关费用。

按委托金额的0.1%-1%分期或一次性收取；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0902 代售保险代理费 我行代理保险公司向企业客户营销财险产品。 视业务具体情况与客户协商定价。

31001

其他类

租金保理手续费　
审核处理申请书与相关合同、发票等单据，办理应收租金转让、
放款、催收、还款等手续。

按融资余额的2‰-2%/年收取。

31002 罚息违约金
对于客户未能按照协议规定支付相关费用的，自逾期之日起向客
户就其未按时支付的费用收取违约金。

按未按时支付费用的0.5‰/天分期或一次性收取；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31003 账户托管费
为境外政府部门等客户在我行开立的托管账户提供账户入款、资
金划拨、日常维护等相关服务。

每个账户1万-50万美元/年；
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